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上 易 字 第 42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洪 良 周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被 告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10  05

        8 年 度 簡 上 字 第 67號 ，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5 月 28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 06

       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15509 號 ） ， 提 起  07

       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本 案 經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為 第 一 審 判 決 以 被 告 犯 罪 不 能 證 明 而 為  12

            無 罪 之 諭 知 ， 其 認 事 用 法 均 無 不 當 ， 應 予 維 持 ， 茲 就 檢 察 官  13

            上 訴 於 二 審 提 出 爭 執 部 分 為 必 要 之 補 充 者 外 ， 均 引 用 如 附 件  14

            第 一 審 判 決 書 記 載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。  15

        二 、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被 告 甲 ○ ○ 確 有 以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 16

            子 是 我 的 ， 你 死 出 去 」 等 語 斥 責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之 事 實 ， 業 經  17

            被 告 於 偵 查 中 供 述 甚 明 ， 核 與 告 訴 人 於 警 詢 時 及 審 理 中 之 證  18

            述 情 節 相 符 ， 並 有 現 場 譯 文 在 卷 可 稽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， 自 堪 認  19

            定 。 又 查 告 訴 人 於 警 詢 時 證 稱 ： 被 告 辱 罵 伊 ， 造 成 伊 精 神 壓  20

            力 負 擔 極 大 等 語 ， 足 認 告 訴 人 確 有 因 被 告 上 開 斥 責 之 言 語 ，  21

            心 理 上 感 到 痛 苦 及 壓 迫 ， 被 告 對 告 訴 人 所 為 ， 當 屬 精 神 上 不  22

            法 侵 害 之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， 違 反 104 年 度 家 護 字 第 1396號 民 事  23

            通 常 保 護 令 中 ， 諭 令 被 告 不 得 對 告 訴 人 實 施 身 體 、 精 神 或 經  24

            濟 上 之 騷 擾 、 控 制 、 脅 迫 或 其 他 不 法 侵 害 行 為 ， 自 應 以 違 反  25

            保 護 令 罪 相 繩 被 告 等 語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經 查 ：  27

          � 刑 事 訴 訟 法 原 採 職 權 主 義 ， 依 民 國 92年 2 月 6 日 修 正 公 布 於  28

            同 年 9 月 1 日 施 行 之 本 法 ， 為 加 強 當 事 人 進 行 主 義 之 色 彩 ，  29

            建 構 以 當 事 人 間 攻 擊 、 防 禦 為 主 軸 之 公 平 法 院 ， 檢 察 官 負 有  30

            實 質 舉 證 責 任 （ 包 括 提 出 證 據 及 說 服 之 責 任 ） ， 法 院 僅 立 於  31

            客 觀 、 公 正 、 超 然 之 地 位 而 為 審 判 ， 雖 有 證 據 調 查 職 責 ， 並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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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無 蒐 集 被 告 犯 罪 證 據 之 義 務 ， 往 昔 類 如 上 窮 碧 落 下 黃 泉 式 之  01

            與 檢 察 官 聯 手 蒐 證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之 辦 案 作 為 ， 已 不 能 存 在 ，  02

            是 倘 檢 察 官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， 不 足 為 被 告 有 罪 之 積 極 證 明 ， 或  03

            其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， 無 從 說 服 法 院 以 形 成 被 告 有 罪 之 心 證 ，  04

            基 於 無 罪 推 定 之 原 則 ， 自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之 諭 知 （ 最 高 法  05

            院 92年 臺 上 字 第 128 號 判 例 要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 06

            第 1 條 規 定 ： 「 為 防 治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及 保 護 被 害 人 權 益 ， 特  07

            制 定 本 法 」 ， 其 立 法 理 由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防  08

            治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、 保 護 遭 受 家 庭 暴 力 之 被 害 人 人 身 安 全 及 保  09

            障 其 自 由 選 擇 安 全 生 活 方 式 與 環 境 之 尊 嚴 。 惟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 10

            法 雖 為 保 障 被 害 人 之 權 益 ， 然 其 規 範 當 非 毫 無 限 制 ， 亦 不 宜  11

            無 限 上 綱 。 是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規 範 之 違 反 保 護 令 之 行 為 ，  12

            應 限 於 行 為 人 「 無 故 」 而 對 持 有 保 護 令 者 實 施 保 護 令 內 容 所  13

            禁 止 之 家 庭 暴 力 、 騷 擾 、 接 觸 、 跟 蹤 、 通 話 、 通 信 或 其 他 非  14

            必 要 之 聯 絡 行 為 等 行 為 而 言 。 倘 行 為 人 之 舉 係 因 持 有 保 護 令  15

            者 所 挑 起 ， 或 可 歸 責 於 經 核 發 保 護 令 之 人 ， 自 不 應 加 諸 於 行  16

            為 人 違 反 保 護 令 之 刑 事 責 任 ， 而 應 予 以 合 理 地 目 的 性 限 縮 。  17

            此 外 ， 亦 非 行 為 人 所 為 言 詞 一 有 引 起 被 害 人 產 生 心 理 上 不 快  18

            之 可 能 ， 即 不 論 其 前 因 後 果 ， 逕 認 已 達 騷 擾 之 程 度 ， 仍 應 考  19

            量 行 為 人 為 上 開 言 詞 之 情 狀 加 以 綜 合 判 斷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0

          � 本 件 被 告 是 否 成 立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61條 第 1 款 之 違 反 保 護  21

            令 罪 ， 應 審 究 之 重 點 ， 厥 在 被 告 以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 22

            的 ， 你 死 出 去 （ 臺 語 ） 」 等 語 斥 責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之 際 ， 是 否  23

            係 被 告 「 無 故 」 對 持 有 保 護 令 之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實 施 保 護 令 內  24

            容 所 禁 止 之 「 故 意 」 騷 擾 行 為 ？ 換 言 之 ， 被 告 以 上 開 言 語 斥  25

            責 告 訴 人 ， 是 否 係 因 持 有 保 護 令 之 告 訴 人 所 挑 起 ， 或 可 歸 責  26

            於 經 核 發 保 護 令 之 告 訴 人 ？ 被 告 是 否 有 違 反 保 護 令 之 「 故 意  27

            」 騷 擾 行 為 ？ 本 院 查 ：  2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之 所 以 對 告 訴 人 為 上 開 言 詞 之 原 因 ， 被 告 於 警 詢 、 偵 查  29

            及 原 審 均 一 致 供 述 係 因 被 告 先 前 與 告 訴 人 於 106 年 11月 14日  30

            兩 願 離 婚 時 ， 已 給 付 告 訴 人 1,000,000 元 ， 然 告 訴 人 於 離 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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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登 記 後 ， 仍 住 在 被 告 所 有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巷 ○ ○ 號 3  01

            樓 之 住 處 ， 並 未 搬 離 ， 且 於 107 年 8 月 18日 下 午 6 時 50分 ，  02

            再 向 被 告 要 求 500,000 元 ， 被 告 聞 言 感 到 生 氣 ， 才 對 告 訴 人  03

            為 上 開 言 語 等 語 （ 警 卷 第 2 頁 至 第 3 頁 ， 偵 卷 第 22頁 ， 原 審  04

            卷 第 49頁 至 第 50頁 ） 。 告 訴 人 亦 於 原 審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當 初 10  05

            6 年 11月 間 協 議 離 婚 時 ， 被 告 確 有 給 付 1,000,000 元 給 告 訴  06

            人 的 債 主 洪 來 春 ， 但 被 告 沒 有 說 這 是 離 婚 的 條 件 ， 協 議 離 婚  07

            後 告 訴 人 仍 住 在 被 告 小 港 區 住 處 ， 因 為 被 告 的 兒 子 說 告 訴 人  08

            可 以 繼 續 住 ， 案 發 當 天 吵 架 的 原 因 是 先 前 被 告 打 告 訴 人 的 臉  09

            ， 告 訴 人 向 被 告 要 求 提 告 案 件 的 500,000 元 賠 償 金 等 語 （ 原  10

            審 卷 第 119 頁 第 122 頁 ） 。 參 以 被 告 前 於 106 年 11月 14日 與  11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簽 立 兩 願 離 婚 協 議 書 ， 於 同 日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嗣 告 訴  12

            人 在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對 被 告 提 起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之 訴 ， 經 調  13

            解 不 成 立 ， 於 107 年 9 月 3 日 為 言 詞 辯 論 ， 並 因 被 告 與 告 訴  14

            人 兩 願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證 人 「 洪 林 花 」 之 署 名 為 被 告 所 簽 ， 難  15

            認 「 洪 林 花 」 到 場 親 自 見 聞 雙 方 離 婚 真 意 為 真 實 ， 因 認 被 告  16

            與 告 訴 人 離 婚 不 具 備 法 定 要 件 ， 未 合 法 生 效 ， 經 高 雄 少 家 法  17

            院 於 107 年 9 月 17日 為 確 認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間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判  18

            決 ， 業 經 原 審 認 定 如 前 。 準 此 ， 足 認 被 告 先 前 協 議 離 婚 時 ，  19

            已 給 付 1,000,000 元 予 告 訴 人 之 債 主 洪 來 春 ， 不 料 告 訴 人 不  20

            願 搬 離 ， 且 其 後 提 起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訴 訟 ， 並 於 案 發 當 日  21

            向 被 告 索 討 500,000 元 作 為 先 前 家 暴 案 件 之 賠 償 金 ， 引 發 被  22

            告 不 滿 ， 始 向 告 訴 人 表 示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， 妳 死  23

            出 去 （ 臺 語 ） 」 等 語 之 爭 執 過 程 ， 應 堪 認 定 。  24

          � 衡 諸 被 告 對 告 訴 人 為 上 開 言 詞 時 ， 僅 有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2 人 在  25

            場 （ 警 卷 第 8 頁 ） ， 而 細 繹 前 揭 言 詞 內 容 ， 固 有 指 責 告 訴 人  26

            「 不 要 臉 」 ， 並 表 明 房 子 為 其 所 有 ， 要 求 告 訴 人 「 妳 死 出 去  27

            」 （ 應 係 要 求 告 訴 人 搬 走 、 離 開 之 意 ） ， 然 其 內 容 並 無 施 加  28

            恐 嚇 、 脅 迫 之 情 ， 應 無 疑 義 。 至 於 被 告 所 為 「 不 要 臉 」 、 「  29

            妳 死 出 去 」 等 言 詞 ， 雖 難 免 造 成 聽 聞 者 即 告 訴 人 心 理 上 不 快  30

            之 可 能 ， 然 考 量 被 告 係 因 給 付 1,000,000 元 後 仍 未 能 確 保 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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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利 離 婚 ， 告 訴 人 不 願 搬 離 ， 案 發 當 日 告 訴 人 又 再 索 討 500,00  01

            0 元 之 高 額 賠 償 等 情 況 下 ， 發 生 爭 執 ， 因 而 以 上 開 言 詞 回 嘴  02

            指 責 告 訴 人 ， 並 非 無 故 主 動 辱 罵 告 訴 人 ， 而 係 口 角 爭 執 間 被  03

            動 回 嘴 ， 應 可 認 定 。 衡 量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兩 願 離 婚 登 記 後 ， 於  04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業 已 提 起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之 訴 ， 而 尚 未 經 高 雄 少 家  05

            法 院 判 決 前 ， 被 告 斯 時 主 觀 上 認 定 其 業 已 付 出 1,000,000 元  06

            之 代 價 離 婚 ， 與 告 訴 人 已 無 婚 姻 關 係 ， 乃 告 訴 人 仍 不 願 搬 離  07

            被 告 住 所 ， 並 再 向 其 索 討 高 額 款 項 ， 被 告 在 爭 吵 之 中 ， 以 該  08

            住 處 所 有 人 之 身 分 ， 被 動 回 嘴 指 責 告 訴 人 「 不 要 臉 」 ， 並 以  09

            較 為 粗 俗 之 「 妳 死 出 去 」 要 求 其 搬 離 ， 實 為 感 情 不 睦 之 （ 前  10

            ） 夫 妻 相 處 日 常 容 易 發 生 之 口 角 糾 紛 ， 縱 使 上 開 言 詞 難 免 使  11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感 覺 不 快 之 可 能 ， 仍 難 以 認 定 已 達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 12

            定 義 「 騷 擾 」 之 程 度 。 否 則 不 啻 強 求 被 告 在 告 訴 人 於 離 婚 登  13

            記 後 仍 不 願 搬 離 ， 復 藉 詞 家 暴 賠 償 索 討 高 額 款 項 的 情 況 下 ，  14

            僅 能 被 動 地 忍 耐 ， 而 無 法 為 任 何 言 詞 之 反 擊 ， 並 非 合 理 ， 亦  15

            難 認 此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規 範 之 目 的 ， 更 不 能 執 此 認 定 被  16

            告 有 違 反 保 護 令 之 「 故 意 」 騷 擾 行 為 。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此 部  17

            分 所 指 ， 自 屬 無 據 。  18

        四 、 原 審 因 而 以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， 而 為 被 告 無 罪 之 諭 知 ， 核 無  19

            違 誤 ；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猶 執 前 詞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為 無 理  20

           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1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8 條 、 第 373 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2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王 建 中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， 檢 察 官 陳 建 烈 提 起 上 訴  23

        ， 檢 察 官 李 靜 文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8 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11    日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四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惠 光 霞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以 齊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曾 永 宗  28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9

        本 判 決 不 得 上 訴 。  3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11    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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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秀 珍  01

        附 件 ：  02

       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簡 上 字 第 67號  03

        上   訴   人  04

        即   被   告   甲 ○ ○   男   59歲 （ 民 國 00年 0月 00日 生 ）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號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3樓  07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違 反 保 護 令 等 案 件 ， 不 服 本 院 中 華 民 國 108年 1月  08

        3日 107年 度 簡 字 第 3630號 第 一 審 簡 易 判 決 （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 09

        案 號 ： 107年 度 偵 字 第 15509號 ）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管 轄 之 第 二 審 合  10

        議 庭 認 應 依 通 常 程 序 審 理 ， 逕 為 第 一 審 判 決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2

        原 判 決 撤 銷 。  13

        甲 ○ ○ 無 罪 。  1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意 旨 略 以 ： 被 告 甲 ○ ○ 與 乙 ○ ○ 為 夫 妻 關  16

            係 （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及 原 審 判 決 誤 載 為 「 前 為 夫 妻 關 係  17

            」 ） ， 其 等 間 屬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3條 第 1款 所 定 之 家 庭 成 員  18

            。 被 告 前 因 對 乙 ○ ○ 有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， 經 臺 灣 高 雄 少 年 及 家  19

            事 法 院 （ 下 稱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） 於 民 國 104年 9月 22日 以 104年  20

            度 家 護 字 第 1396號 民 事 通 常 保 護 令 ， 諭 令 被 告 不 得 對 乙 ○ ○  21

            實 施 身 體 、 精 神 或 經 濟 上 之 騷 擾 、 控 制 、 脅 迫 或 其 他 不 法 侵  22

            害 行 為 並 禁 止 對 乙 ○ ○ 為 騷 擾 之 行 為 ， 保 護 令 有 效 期 間 1年  23

            。 嗣 經 乙 ○ ○ 聲 請 延 長 保 護 令 有 效 期 間 ， 由 同 院 於 105年 10  24

            月 18日 以 105年 度 家 護 聲 字 第 103號 裁 准 延 長 至 107年 9月 22日  25

            。 詎 被 告 明 知 該 保 護 令 內 容 ， 竟 仍 基 於 違 反 保 護 令 之 犯 意 ，  26

            於 107年 8月 18日 下 午 6時 50分 許 ， 在 其 等 位 於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 27

           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3樓 住 處 ， 以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，  28

            你 死 出 去 （ 臺 語 ） 」 等 語 斥 責 乙 ○ ○ ， 對 其 施 加 精 神 上 不 法  29

            之 侵 害 而 違 反 上 揭 民 事 通 常 保 護 令 諭 令 之 事 項 ， 因 認 被 告 此  30

            部 分 犯 行 涉 犯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61條 第 1款 之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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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嫌 。  01

        二 、 按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，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。 檢  02

            察 官 就 被 告 犯 罪 事 實 ， 應 負 舉 證 責 任 ， 並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。  03

           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者 ， 應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。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  04

            4條 第 2項 、 第 161條 第 1項 及 第 301條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認  05

           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， 雖 不 以 直 接 證 據 為 限 ， 間 接 證 據 亦  06

            包 括 在 內 。 然 無 論 直 接 或 間 接 證 據 ， 其 為 訴 訟 上 之 證 明 ， 須  07

            於 通 常 一 般 人 均 不 致 有 所 懷 疑 ， 而 得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之 程 度 者  08

            ， 始 得 據 為 有 罪 之 認 定 ， 倘 其 證 明 未 達 此 程 度 ， 致 有 合 理 之  09

            懷 疑 存 在 ， 無 從 使 事 實 審 法 院 得 有 罪 之 確 信 時 ， 即 應 諭 知 被  10

            告 無 罪 之 判 決 。 申 言 之 ， 檢 察 官 對 於 起 訴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應 負  11

            提 出 證 據 與 說 服 之 實 質 舉 證 責 任 ， 被 告 並 無 自 證 無 罪 之 義 務  12

            。 倘 檢 察 官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， 不 足 為 被 告 有 罪 之 積 極 證 明 ， 或  13

            其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， 無 從 說 服 法 院 形 成 被 告 有 罪 之 心 證 ， 基  14

            於 無 罪 推 定 之 原 則 ， 自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之 諭 知 。 最 高 法 院  15

            76年 台 上 字 第 4986號 、 92年 台 上 字 第 128號 分 別 著 有 判 例 。  16

        三 、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意 旨 認 被 告 涉 犯 上 開 罪 嫌 ， 無 非 係 以 被 告  17

            之 供 述 、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之 指 述 、 個 人 戶 籍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、 高  18

            雄 少 家 法 院 104年 度 家 護 字 第 1396號 民 事 通 常 保 護 令 、 105年  19

            度 家 護 聲 字 第 103號 民 事 裁 定 、 保 護 令 執 行 紀 錄 表 、 到 場 員  20

            警 製 作 之 現 場 譯 文 各 1份 等 為 其 論 據 。  21

        四 、 訊 據 被 告 堅 決 否 認 有 何 違 反 保 護 令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被 告 當 天  22

            確 有 向 告 訴 人 說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」 ， 但 沒 有 說 「  23

            你 死 出 去 」 ， 且 被 告 前 開 言 行 不 構 成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， 也 不  24

            構 成 騷 擾 行 為 等 語 。  25

        五 、 經 查 ：  26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為 夫 妻 （ 兩 人 原 於 106年 11月 14日 至 戶 政 事  27

              務 所 辦 理 離 婚 登 記 ， 嗣 告 訴 人 提 起 確 認 兩 造 間 婚 姻 關 係 存  28

              在 之 訴 ， 經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以 107年 度 婚 字 第 414號 判 決 確 認  29

              兩 人 間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， 於 107年 10月 26日 撤 銷 離 婚 登 記 ）  30

              ，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3條 第 1款 之 家 庭 成 員 關 係 。 被 告 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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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經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於 104年 9月 22日 以 104年 度 家 護 字 第 1396  01

              號 民 事 通 常 保 護 令 ， 諭 令 被 告 不 得 對 告 訴 人 實 施 身 體 、 精  02

              神 或 經 濟 上 之 騷 擾 、 控 制 、 脅 迫 或 其 他 不 法 侵 害 行 為 並 禁  03

              止 對 告 訴 人 為 騷 擾 之 行 為 ， 保 護 令 有 效 期 間 1年 。 嗣 經 告  04

              訴 人 聲 請 延 長 保 護 令 有 效 期 間 ， 由 同 院 於 105年 10月 18日  05

              以 105年 度 家 護 聲 字 第 103號 裁 准 延 長 至 107年 9月 22日 。 被  06

              告 對 前 揭 保 護 令 內 容 、 有 效 期 間 均 有 知 悉 。 被 告 於 107年 8  07

              月 18日 下 午 6時 50分 許 ， 在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 08

              3樓 住 處 ， 對 告 訴 人 表 示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（ 臺  09

              語 ） 」 之 事 實 ， 業 據 告 訴 人 於 警 詢 及 本 院 審 理 時 具 結 證 述  10

              明 確 （ 警 卷 第 7至 9頁 、 本 院 卷 第 118至 123頁 ） ， 並 有 個 人  11

              戶 籍 資 料 （ 完 整 姓 名 ） 查 詢 結 果 1份 （ 本 院 卷 第 33頁 ） 、  12

              兩 願 離 婚 協 議 書 1份 （ 本 院 卷 第 99至 100頁 ） 、 高 雄 少 家 事  13

              法 院 107年 度 婚 字 第 414號 民 事 判 決 網 路 列 印 本 1份 （ 本 院  14

              卷 第 35至 36頁 ） 、 同 院 104年 度 家 護 字 第 1396號 民 事 通 常  15

              保 護 令 影 本 、 同 院 105年 度 家 護 聲 字 第 103號 民 事 裁 定 影 本  16

              各 1份 （ 偵 卷 第 31至 32頁 、 警 卷 第 16至 18頁 ） 、 105年 10月  17

              23日 保 護 令 執 行 紀 錄 表 1份 （ 偵 卷 第 33頁 ） 附 卷 可 憑 ， 復  18

              為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坦 認 在 卷 （ 本 院 卷 第 55頁 ） ， 首 堪 認  19

              定 。  20

            � 按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2條 第 1款 所 定 家 庭 暴 力 中 ， 所 稱 精 神  21

              上 不 法 侵 害 ， 包 括 以 謾 罵 、 吼 叫 、 侮 辱 、 諷 刺 、 恫 嚇 、 威  22

              脅 之 言 詞 語 調 脅 迫 、 恐 嚇 被 害 人 之 言 語 虐 待 ； 竊 聽 、 跟 蹤  23

              、 監 視 、 冷 漠 、 鄙 視 或 其 他 足 以 引 起 人 精 神 痛 苦 之 精 神 虐  24

              待 及 性 虐 待 等 行 為 ， 至 於 同 法 第 2條 第 4款 規 定 之 騷 擾 ， 係  25

              指 任 何 打 擾 、 警 告 、 嘲 弄 或 辱 罵 他 人 之 言 語 、 動 作 或 製 造  26

              使 人 生 畏 怖 之 行 為 ， 使 他 人 因 而 產 生 不 快 不 安 之 感 受 ， 與  27

              前 述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行 為 肇 致 相 對 人 心 理 恐 懼 痛 苦 ， 在 程  28

              度 上 有 所 區 分 。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61條 第 1款 、 第 2款 係 依  29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之 行 為 對 被 害 人 造 成 影 響 之 輕 重 而 為 不 同 規 範 ， 若 被  30

              告 所 為 已 使 被 害 人 生 理 或 心 理 上 感 到 痛 苦 畏 懼 ， 即 可 謂 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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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對 被 害 人 實 施 身 體 或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之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， 反  01

              之 若 尚 未 達 此 程 度 ， 僅 使 被 害 人 產 生 生 理 、 心 理 上 之 不 快  02

              不 安 ， 則 僅 為 騷 擾 定 義 之 規 範 範 疇 。 又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 03

              1條 規 定 ： 「 為 防 治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及 保 護 被 害 人 權 益 ， 特  04

              制 定 本 法 。 」 其 立 法 理 由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 05

              防 治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、 保 護 遭 受 家 庭 暴 力 之 被 害 人 人 身 安 全  06

              及 保 障 其 自 由 選 擇 安 全 生 活 方 式 與 環 境 之 尊 嚴 。 惟 家 庭 暴  07

              力 防 治 法 雖 為 保 障 被 害 人 之 權 益 ， 然 其 規 範 當 非 毫 無 限 制  08

              ， 亦 不 宜 無 限 上 綱 。 是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規 範 之 違 反 保 護  09

              令 之 行 為 ， 應 限 於 行 為 人 「 無 故 」 而 對 持 有 保 護 令 者 實 施  10

              保 護 令 內 容 所 禁 止 之 家 庭 暴 力 、 騷 擾 、 接 觸 、 跟 蹤 、 通 話  11

              、 通 信 或 其 他 非 必 要 之 聯 絡 行 為 等 行 為 而 言 。 倘 行 為 人 之  12

              舉 係 因 持 有 保 護 令 者 所 挑 起 ， 或 可 歸 責 於 經 核 發 保 護 令 之  13

              人 ， 自 不 應 加 諸 於 行 為 人 違 反 保 護 令 之 刑 事 責 任 ， 而 應 予  14

              以 合 理 地 目 的 性 限 縮 。 此 外 ， 亦 非 行 為 人 所 為 言 詞 一 有 引  15

              起 被 害 人 產 生 心 理 上 不 快 之 可 能 ， 即 不 論 其 前 因 後 果 ， 逕  16

              認 已 達 騷 擾 之 程 度 ， 仍 應 考 量 行 為 人 為 上 開 言 詞 之 情 狀 加  17

              以 綜 合 判 斷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18

              � 被 告 當 日 與 告 訴 人 發 生 齟 齬 部 分 ， 告 訴 人 於 107年 8月 18  19

                日 警 詢 及 本 院 108年 4月 16日 審 理 時 經 具 結 後 ， 均 一 致 指  20

                稱 ： 當 日 被 告 罵 告 訴 人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， 妳  21

                死 出 去 （ 臺 語 ） 」 （ 警 卷 第 8頁 、 本 院 卷 第 118頁 ） 等 語  22

                。 被 告 亦 於 107年 8月 18日 警 詢 時 供 述 ： 「 （ 問 ： 據 乙 ○  23

                ○ 表 示 ： 你 於 今 日 107年 8月 18日 下 午 6時 50分 許 ， 在 你  24

                與 乙 ○ ○ 之 同 居 地 址 的 廚 房 ， 你 對 乙 ○ ○ 辱 罵 不 要 臉 ，  25

               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， 妳 死 出 去 【 臺 語 】 ， 當 時 你 為 何 要 對  26

                乙 ○ ○ 辱 罵 此 句 話 ？ ） 因 為 乙 ○ ○ 當 時 要 向 我 討 新 臺 幣  27

                （ 下 同 ） 500,000元 ， 所 以 我 就 很 生 氣 罵 她 上 述 話 語 ，  28

                因 為 當 時 協 議 離 婚 時 ， 我 已 付 清 乙 ○ ○ 1,000,000元 給  29

                她 。 而 且 我 給 她 1,000,000元 後 ， 她 還 繼 續 住 在 這 裡 ，  30

                所 以 我 才 很 生 氣 罵 她 上 述 話 語 。 」 （ 警 卷 第 2至 3頁 ） ；  31

８



                及 於 翌 日 檢 察 官 訊 問 時 供 稱 ： 「 107年 8月 18日 下 午 6時  01

                50分 左 右 （ 筆 錄 誤 載 為 8時 50分 ） ， 我 有 罵 『 不 要 臉 ，  02

               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， 妳 死 出 去 』 ， 我 會 罵 是 因 為 她 跟 我 要  03

                500,000元 ， 我 們 已 經 離 婚 了 ， 當 時 我 有 喝 酒 … 。 」 （  04

                偵 卷 第 22頁 ） 等 語 。 足 見 被 告 當 日 確 有 向 告 訴 人 表 示 「  05

               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， 妳 死 出 去 （ 臺 語 ） 」 等 語 ，  06

                堪 以 認 定 。 至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翻 異 前 詞 辯 稱 沒 有 講 「  07

                妳 死 出 去 」 等 語 ， 與 前 揭 證 人 指 述 及 其 警 詢 和 偵 查 中 供  08

                述 不 符 ， 復 未 能 合 理 說 明 先 後 供 述 有 間 之 理 由 ， 是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    此 部 分 所 辯 ， 並 不 足 採 。  10

              � 至 被 告 之 所 以 對 告 訴 人 為 上 開 言 詞 之 原 因 ， 被 告 歷 於 警  11

                詢 、 檢 察 官 訊 問 及 本 院 審 理 中 ， 均 一 致 供 述 係 因 被 告 先  12

                前 與 告 訴 人 於 106年 11月 14日 兩 願 離 婚 時 ， 已 給 付 告 訴  13

                人 1,000,000元 ， 然 告 訴 人 於 離 婚 登 記 後 ， 仍 住 在 被 告  14

                所 有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3樓 之 住 處 ， 並 未 搬  15

                離 ， 且 於 107年 8月 18日 下 午 6時 50分 ， 再 向 被 告 要 求  16

                500,000元 ， 被 告 聞 言 感 到 生 氣 ， 才 對 告 訴 人 為 上 開 言  17

                語 （ 警 卷 第 2至 3頁 、 偵 卷 第 22頁 及 本 院 卷 第 49至 50頁 ）  18

                等 語 。 告 訴 人 亦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表 示 因 為 被 告 前 案 家 暴  19

                （ 107年 度 簡 字 第 87號 ， 被 告 於 106年 12月 9日 上 午 8時 許  20

                ， 因 給 付 贍 養 費 與 告 訴 人 口 角 ， 徒 手 毆 打 告 訴 人 臉 部 ，  21

                致 其 受 有 「 左 臉 頰 挫 傷 」 之 傷 害 ， 經 本 院 判 處 拘 役 30日  22

                ） ， 當 日 向 被 告 要 求 500,000元 ， 至 於 兩 人 協 議 離 婚 時  23

                沒 有 提 到 1,000,000元 ， 但 被 告 有 拿 1,000,000元 還 給 告  24

                訴 人 之 債 權 人 洪 來 春 （ 本 院 卷 第 61頁 ） ； 及 於 108年 4月  25

                16日 本 院 審 理 時 具 結 證 稱 ： 當 初 106年 11月 間 協 議 離 婚  26

                時 ， 被 告 確 有 給 付 1,000,000元 給 告 訴 人 的 債 主 洪 來 春  27

                ， 但 被 告 沒 有 說 這 是 離 婚 的 條 件 。 協 議 離 婚 後 告 訴 人 仍  28

                住 在 被 告 小 港 區 住 處 ， 因 為 被 告 的 兒 子 說 告 訴 人 可 以 繼  29

                續 住 。 案 發 當 天 吵 架 的 原 因 是 先 前 被 告 打 告 訴 人 的 臉 ，  30

                告 訴 人 向 被 告 提 告 案 件 的 500,000元 賠 償 金 （ 本 院 卷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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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119頁 、 第 121至 122頁 ） 等 語 。 參 以 被 告 前 於 106年 11月  01

                14日 與 告 訴 人 簽 立 兩 願 離 婚 協 議 書 ， 於 同 日 辦 理 離 婚 登  02

                記 ， 嗣 告 訴 人 在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對 被 告 提 起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 03

                存 在 之 訴 ， 經 調 解 不 成 立 ， 於 107年 9月 3日 為 言 詞 辯 論  04

                ， 並 因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兩 願 離 婚 協 議 書 上 證 人 「 洪 林 花 」  05

                之 署 名 為 被 告 所 簽 ， 難 認 「 洪 林 花 」 到 場 親 自 見 聞 雙 方  06

                離 婚 真 意 為 真 實 ， 因 認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離 婚 不 具 備 法 定 要  07

                件 ， 未 合 法 生 效 ， 經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於 107年 9月 17日 為 確  08

                認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間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判 決 ， 業 經 認 定 如 前 。  09

                準 此 ， 足 認 被 告 先 前 協 議 離 婚 時 ， 已 給 付 1,000,000元  10

                予 告 訴 人 之 債 主 洪 來 春 ， 不 料 告 訴 人 不 願 搬 離 ， 且 其 後  11

                提 起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訴 訟 ， 並 於 案 發 當 日 向 被 告 索 討  12

                500,000元 作 為 先 前 家 暴 案 件 之 賠 償 金 ， 引 發 被 告 不 滿  13

                ， 始 向 告 訴 人 表 示 「 不 要 臉 ， 這 間 房 子 是 我 的 ， 妳 死 出  14

                去 （ 臺 語 ） 」 等 語 之 爭 執 過 程 ， 應 堪 認 定 。  15

              � 衡 諸 被 告 對 告 訴 人 為 上 開 言 詞 時 ， 僅 有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2  16

                人 在 場 （ 警 卷 第 8頁 ） ， 而 紬 繹 前 揭 言 詞 內 容 ， 固 有 指  17

                責 告 訴 人 「 不 要 臉 」 ， 並 表 明 房 子 為 其 所 有 ， 要 求 告 訴  18

                人 「 妳 死 出 去 」 （ 應 係 要 求 告 訴 人 搬 走 、 離 開 之 意 ） ，  19

                然 其 內 容 並 無 施 加 恐 嚇 、 脅 迫 之 情 ， 顯 難 認 已 達 使 告 訴  20

                人 心 理 上 感 到 痛 苦 畏 懼 之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之 家 庭 暴 力 行  21

                為 ， 至 為 灼 然 。 至 被 告 所 為 「 不 要 臉 」 、 「 妳 死 出 去 」  22

                等 言 詞 ， 雖 難 免 造 成 聽 聞 者 即 告 訴 人 心 理 上 不 快 之 可 能  23

                ， 然 考 量 被 告 係 因 給 付 1,000,000元 後 仍 未 能 確 保 順 利  24

                離 婚 ， 告 訴 人 不 願 搬 離 ， 案 發 當 日 告 訴 人 又 再 索 討 500,  25

                000元 之 高 額 賠 償 等 情 況 下 ， 發 生 爭 執 ， 因 而 以 上 開 言  26

                詞 回 嘴 指 責 告 訴 人 ， 並 非 無 故 主 動 辱 罵 告 訴 人 ， 而 係 口  27

                角 爭 執 間 被 動 回 嘴 ， 應 可 認 定 。 衡 量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兩 願  28

                離 婚 登 記 後 ， 於 告 訴 人 業 已 提 起 確 認 婚 姻 關 係 存 在 之 訴  29

                ， 而 尚 未 經 高 雄 少 家 法 院 判 決 前 ， 被 告 斯 時 主 觀 上 認 定  30

                其 業 已 付 出 1,000,000元 之 代 價 離 婚 ， 與 告 訴 人 已 無 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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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姻 關 係 ， 乃 告 訴 人 仍 不 願 搬 離 被 告 住 所 ， 並 再 向 其 索 討  01

                高 額 款 項 ， 被 告 在 爭 吵 之 中 ， 以 該 住 處 所 有 人 之 身 分 ，  02

                被 動 回 嘴 指 責 告 訴 人 「 不 要 臉 」 ， 並 以 較 為 粗 俗 之 「 妳  03

                死 出 去 」 要 求 其 搬 離 ， 實 為 感 情 不 睦 之 （ 前 ） 夫 妻 相 處  04

                日 常 容 易 發 生 之 口 角 糾 紛 ， 縱 使 上 開 言 詞 難 免 使 告 訴 人  05

                感 覺 不 快 之 可 能 ， 仍 難 僅 因 被 告 為 「 不 要 臉 」 、 「 妳 死  06

                出 去 」 等 言 詞 ， 即 逕 認 為 辱 罵 他 人 之 言 語 ， 而 已 達 家 庭  07

               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定 義 「 騷 擾 」 之 程 度 。 否 則 不 啻 強 求 被 告  08

                在 告 訴 人 於 離 婚 登 記 後 仍 不 願 搬 離 ， 復 藉 詞 家 暴 賠 償 索  09

                討 高 額 款 項 的 情 況 下 ， 僅 能 被 動 地 忍 耐 ， 而 無 法 為 任 何  10

                言 詞 之 反 擊 ， 並 非 合 理 ， 亦 難 認 此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 11

                規 範 之 目 的 。 是 難 認 被 告 所 為 上 開 言 詞 已 達 無 故 辱 罵 而  12

                為 騷 擾 行 為 之 程 度 ， 並 非 前 揭 保 護 令 禁 止 範 圍 內 ， 自 難  13

                因 此 而 以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相 繩 。  14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， 檢 察 官 認 被 告 涉 嫌 此 部 分 違 反 保 護 令 犯 行 所 憑 之 證 據  15

            ， 尚 未 達 於 通 常 一 般 之 人 均 不 致 有 所 懷 疑 ， 而 得 確 信 其 為 真  16

            實 之 程 度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制 度 「 倘 有 懷 疑 ， 即 從 被 告 之 利 益 為  17

            解 釋 」 、 「 被 告 應 被 推 定 為 無 罪 」 之 原 則 ， 即 難 據 以 為 被 告  18

            不 利 之 認 定 。 此 外 ， 檢 察 官 復 未 提 出 其 他 積 極 之 證 據 ， 足 資  19

            認 定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為 ， 確 已 符 合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之 犯 罪 構 成 要  20

            件 ， 自 屬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， 應 由 本 院 就 被 告 此 部 分 被 訴 違  21

            反 保 護 令 犯 行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。  22

        七 、 按 檢 察 官 聲 請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之 案 件 ， 經 法 院 認 為 有 第 451  23

            條 之 1 第 4 項 但 書 之 情 形 者 ， 應 適 用 通 常 訴 訟 程 序 審 判 之 ，  24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2 條 定 有 明 文 ； 且 對 於 簡 易 判 決 之 上 訴 ， 準  25

            用 刑 訴 法 第 3 編 第 1 章 及 第 2 章 之 規 定 ， 管 轄 第 二 審 之 地 方  26

            法 院 合 議 庭 受 理 簡 易 判 決 上 訴 案 件 ， 應 依 通 常 程 序 審 理 。 其  27

            認 案 件 有 刑 訴 法 第 452 條 之 情 形 者 ， 應 撤 銷 原 判 決 ， 逕 依 通  28

            常 程 序 為 第 一 審 判 決 ， 法 院 辦 理 刑 事 訴 訟 簡 易 程 序 案 件 應 行  29

            注 意 事 項 第 14項 亦 有 規 定 。 本 件 原 審 就 被 告 被 訴 違 反 保 護 令  30

            罪 部 分 ， 認 被 告 未 達 「 施 加 精 神 上 不 法 之 侵 害 」 之 程 度 ， 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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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為 「 騷 擾 」 ， 因 而 依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61條 第 2款 規 定 ， 對  01

            被 告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， 經 本 院 撤 銷 原 判 決 ，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，  02

            已 如 前 述 ， 足 認 此 部 分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1條 之 1第 4項 但 書  03

            第 3款 之 情 形 ，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應 由 本 院 合 議 庭 逕 依 通 常 程 序  04

            審 理 後 ， 自 為 第 一 審 判 決 ， 檢 察 官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仍 得 於 法  05

            定 上 訴 期 間 內 ， 向 管 轄 之 第 二 審 法 院 提 起 上 訴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6

        參 、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5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3項 、 第  07

            452條 、 第 36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64條 、 第 301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 08

           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9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王 建 中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， 檢 察 官 陳 建 烈 到 庭 執 行  10

        職 務 。  1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8    日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一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石 家 禎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陳 力 揚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李 貞 瑩  15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6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17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18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(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)「 切 勿 逕  19

       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2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28    日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洪 王 俞 萍 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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